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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北京同仁堂醫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刊發日期為2026
年3月20日（星期五）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僅作參考用途，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要約或誘使作出要約
的邀請。

本公告不會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或法律禁止有關分派的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發佈、刊發、分
派。本公告不構成亦並非在香港、美國或其他地方出售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證券的邀請。本
公告所述的證券未曾亦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的證券法登
記，亦不得未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規定而在美國發售或出售，惟獲美國證券法登記規定的適用
豁免或於不受該等登記規定規限的交易中進行者除外。本公司證券將不會於美國公開發售。

Beijing Tong Ren Tang Healthcare Investment Co., Ltd.
北京同仁堂醫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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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全球發售及上市

北京同仁堂醫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宣佈，經考慮包括現行市況在內的
多項因素，其現已決定延遲進行全球發售及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的計劃。

有關國際發售的國際承銷協議將不予簽訂，有關香港公開發售的香港承銷協議亦
因此不會成為無條件。

本公司謹此向對本公司感興趣的有意投資者以及彼等於全球發售期間給予的支持
及正面反饋致以謝意。



2

本公司仍致力於適時完成全球發售及上市。

退回申請股款

透過白表eIPO服務提出香港發售股份申請的申請股款（包括1.0%經紀佣金、
0.0027%證監會交易徵費、0.00015%會財局交易徵費及0.00565%聯交所交易費）
將不計利息悉數退還。

透過單一銀行賬戶繳付的申請股款，白表電子退款指示將於2026年3月30日（星期
一）發送至各自申請付款銀行賬戶。透過多個銀行賬戶繳付的申請股款，退款將
於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或之前以申請人（或如屬聯名申請，則為排名首位的
申請人）為抬頭人的退款支票的形式，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至申請人相關申請所
示地址，郵誤風險概由申請人自行承擔。

申請人提供的身份證明文件號碼的部分字符或（如屬聯名申請人）排名首位申請人
的身份證明文件號碼的部分字符，可能將印於退款支票（如有）上。有關資料亦會
轉交予第三方以便辦理退款手續。兌現退款支票前，銀行可能會要求核實申請人
的身份證明文件號碼。申請人如未正確填寫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可能導致退款支
票無效或延誤兌現。

透過指示其經紀或託管商（為香港結算參與者）經香港結算的FINI系統代其提交
電子認購指示以申請香港發售股份的申請人，其申請股款（包括1.0%經紀佣金、
0.0027%證監會交易徵費、0.00015%會財局交易徵費及0.00565%香港聯交所交易
費）將由收款銀行於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不計利息退還予其香港結算參與者
的指定銀行賬戶。

申請人收到退款的準確日期及時間將視乎其與經紀或託管商之間的安排而定。申
請人應直接向彼等各自的經紀或託管商核實退款金額及預期收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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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出股票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發出發售股份的H股股票，且將不會向任何申請人交
付H股股票。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醫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饒祖海先生

香港，2026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i)執行董事饒祖海先生、魯喦先生及桂嬗女士；
(ii)非執行董事朱峰先生、孫愷先生及邢茜女士；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嚴志雄先
生、張翔先生及高彥彬先生。


